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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巛四川太学优秀青年学者科研基金 ∷

管湮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有关单位: ∷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科技创新人才∷队伍建设,凝聚和培养一批
优秀青年科技人才,造就△批能进入国内外科技前沿领域的优秀
学术带头人,持续提升我校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竞争力,特决定
从20h年起正式实施四川大学 “优秀青年学者科研基金

”,现将
《四川大学优秀青年学者科研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:

请遵照执行 :

主题词:印发 科研基金 管理暂行办法Ⅱ∷诩I煳∴6→ ?`↑
四川大学校长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∷ ⒛12年4月刃日印发
打字:贾盛庆 ∷  ∷ 校对:姜∷新 印数:IO0份 ˇ



附件

四川大学优秀青年学者科研基金管理暂行办法

青年科技人才是我校科技创新队伍中最具创新活力的群体 ,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J凝聚和培养一批优秀

青年科技人才,造就工批能进入国内外科技前沿领域的优秀学术

带头人,持续提升我校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竞争力,特决定从

⒛11年起正式实施四川太学
“
优秀青年学者科研基金

”,经费来

源于四川大学 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
”。    ∷ .

一、目标

培养达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相当水平的优秀青鼙人

才,进一步强化我校的学科及人才队伍建设,提升科技创新青琶

力。

二、申报条件及资助名额

1.热爱祖国,严谨治学,学风端正,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

神和强烈的责任心及团队合作精神,在第一线从事基础研究和应

用基础研究的优秀青年教师。

2.获博士学位。已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良好的发展潜力 ,

在所从事的专业技术领域内承担有一定的科研任务并已取得了ˉ

定的科研成果。

(1)A类 :具有博士学位、年龄35岁 以下 (含35岁 ),受四



川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经费资助后取得较太进步,近5年至少

完成或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项 ,并至少满

足如下条件之△: ∷  ∷  ∷
(a)以第一作者或通讯联系人身份发表高水平sCI学术论

文3篇以上:  ∷       ∶               -
(b)获省部级及以上二等奖 (排名第1)1项以上。  =
∷ (2)B类 :年龄35一辊岁 (含辊岁),已获教育部新世纪优

秀人才计划项目或获四川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或具各与新世纪优

秀人才基金获得者相当水平的教师,近5年至少完成或正在主持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以上,∶能积极参与国家三大计划

项目的研究工作,并至少满足如下条件之一:

∷ ∶(a》 以第△作者或通讯联系人身份发表高水平sCI学术论

文5篇以△∷  ∷     ∷
(b)获省部级及以上ˉ等奖 (排名第1)1项以上。

3。学校年均资助名额不超过sO人,获准本项目资助的教师不

得再次申请本项目。

三、申报及资助方式  ∷

1.凡四川太学正式在编且满足申报条件的青年教师均可按本

基金要求自由申报,评审通过后学校按科研项目的形式提供人才

培育经费资助,资助期限3年。
∷

⒉本基金每年上半年进行评审,具体申报时间将提前一个月

在科研院网上公布。



0。项目:申请书在科研院网上下载:

4.对符合A类条件的申报者,学校根据当年具体情况,提供

15冖⒛万元资助:分芮次划拨,第一次划拨⑾%9第二次娴%,

第二次划拨需根据第一年度项目执行情况酌情调整。

5。对符合B类条件的申报者,学校根据当年具体情况,提供

zO万元资助。分两次划拨,第一次划拨sO咣 ,第二批经费待申请

者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后再行拨付。

四、申报评审与管理办法

1.由科研院牵头,成立由5丁|人组成的
“
优秀青年学者科研

基金管理专家委员会
”(含管理专家和业务专家),负责项胃Ⅱ评

审灰考核,对本办法提出荩见与建议,对受本办法资助人贾的科

研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。 Ⅱ

2。经费应严格按
“高校基本

格执行预算,学校有权按规定收

用范围包括:实验材料费、仪器设备费、实验室改装费、材料测

试化验费1差旅费、出版及信息使用费等必要开支,但不能列支

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。

3.成果应标注
“
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

”。

4。在资助实施期内,获资助者因故不能从事科研工作或出国

一年以上或调离四川大学,经专家委员会审核,学校可推迟
、珲

缓直至终止资助。

⒌科研院对获资助者的成长情况及项目进展实施动态管理,

4



踉谋i∷解:琐自执行中每年均薷求供年度总结报告|结∷题时需提 ∷∷

交结∷韪报告(报告提∷纲在科研睥甲△卞载),∷
=要
汇报△作裟展∷ ∷∷

灰豳抵虹9结法燎∷辩袜
錾蘖錾i查券I套:∷ i单蔹的先进展或进展缓慢的环甲|钅

盛改建谀∴直室:中止资劝|∵ ∷∷∷ ∷ ∷ ∷ ∷∷∴∷ ∷∷∷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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